廉江市青平镇“9·15”高处坠落死亡

事故调查报告

2020年9月15日15时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廉江市分公司青平客户服务中心在廉江市青平镇石圭坡村委会南便埇村路口进行维修架空光纤电缆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4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廉江市人民政府授权同意廉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廉江市青平镇“9·15”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聘请2位专家参与，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9月18日，湛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廉江市青平镇“9•15”高处坠落死亡事故挂牌督办。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专家论证和综合分析等，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提出了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1.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3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91440800708182831U，地址：湛江市开发区人民大道中55号，负责人是詹永雄，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经营范围：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经营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经营与通信及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咨询、信息咨询、设备及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安装和设计与施工；房屋租赁；通信设施租赁；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施工和维修；广告业务。下辖9个县区分公司、121个营销服务中心，有员工2000人，服务全市300多万用户，承担着党政军重要通信、应急通信、战备通信等重任，并向普通客户提供基础通信服务，拥有先进的电信设备和传输手段，建立起通达世界各地的立体化通信网络，是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和全业务通信运营商。
2.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廉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廉江市电信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15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91440881617787499J，地址：廉江市廉江大道北４１号，负责人是苏华龙，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国有控股），经营范围：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经营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经营与通信及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咨询、信息咨询、设备及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安装和设计与施工；房屋租赁；通信设施租赁；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施工和维修；广告业务。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有员工12人，负责高桥镇、车板镇、青平镇光纤电缆维护等工作。

（二）事故发生地点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是在廉江市青平镇石圭坡村委会南便埇村乡道路口，路宽约4m，路面上方有一条沿着道路走向的电信光纤电缆架空线。工人维修的光纤电缆架空线作业点高5.2m,属于高处作业，须架设竹梯登高作业，在事故调查过程中为了便于分析，重新架设竹梯，从还原的现场看，竹梯的架设符合规范要求。

（三）事故死者情况
刘冬生，男，汉族，48岁，1972年10月8日出生，是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维护班班长，住址是广东省廉江市青平镇府前路9056号。
（四）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有关人员情况
1.邓清伟，男，汉族，46岁，廉江市青平镇人，是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经理。
2.邓世强，男，汉族，31岁，廉江市青平镇人，是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维修工。

3.陈元贵，男，汉族，52岁，廉江市横山镇人，是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光缆维修工。

4.李文，男，汉族，52岁，廉江市龙湾镇人，是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巡查线路工。

二、事故发生经过、事故救援和上报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0年9月14日14时07分，廉江市电信公司10000号接到青平镇石圭坡村委会南便埇村陈俊用户报障，青平镇石圭坡村委会南便埇村内电杆断裂造成用户线路故障，要求抓紧时间维修。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根据障碍号码为ADSLD2289229663的派工单安排邓世强和刘冬生处理该故障。9月15日15时左右，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员工邓世强和青平区域维护班班长刘冬生去石圭坡村委南便埇村维修光缆故障。15时25分两人到达现场并开始作业，邓世强负责扶梯，刘冬生负责上梯接驳光纤电缆。15时50分，刘冬生作业时在梯子上站立不稳，从高处坠落，倒在乡道的水泥地上，导致耳朵出血。邓世强呼喊刘冬生时，他已经没有了回应，但还能听到其呼吸声。随后邓世强拨打120和报告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经理邓清伟帮忙救援，并拨打电话报告班长林海峰。16时13分，120救护车到达现场把刘冬生接走，邓世强留下保护现场。刘冬生被送到廉江市第五人民医院抢救，约17时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处置和报告情况

事故发生后，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员工邓世强于2020年9月15日15时55分联系抢救并向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经理邓清伟报告，邓清伟接报后，分别向廉江市电信公司主管安全生产经理曹俊、客响维护部综合维护中心经理沈国新、客响维护部副经理麦国栋、综合部经理冯春丽、总经理助理林岩松、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苏华龙汇报。廉江市电信公司了解情况后，按照《关于印发<中国电信集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国电信〔2007〕370号）对事故信息报送的管理要求，立即将该事故的情况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汇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接到事故报告后，由办公室副主任古建强带领两名安全管理员约18时30分到达事故现场。了解事故情况后，古建强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分管安全生产的副总经理李捷汇报，经公司主要领导同意后，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上报事故情况。同时，廉江市电信公司向廉江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报告事故情况，接报后，廉江市应急管理局上报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廉江市电信公司和青平镇相关职能部门在事故处置过程中能按照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应急处置，经评估，事故应急处置得当、协调有序，没有造成次生事故。
（四）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廉江市电信公司积极与刘冬生（死者）家属协商沟通，10月10日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善后处置和理赔工作已经完成，双方再没有其它争议。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4万元。
四、事故调查有关情况
（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报送事故信息情况

经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调查，认定该公司按照《关于印发<中国电信集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国电信〔2007〕370号）的规定要求，按时报送生产安全事故信息。
（二）廉江市电信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廉江市电信公司没有及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员工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够熟悉，廉江市电信公司对各客户服务中心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维护班安全意识淡薄，工人在青平镇石圭坡村委会南便埇村路口架空光纤电缆维护作业时，未按操作规程开展工作。

（三）廉江市青平镇安全监管情况

经对青平镇政府应急办主任、分管安全生产、分管通讯工作的领导调查询问，查阅镇政府安全生产资料台账，镇政府能按上级文件、政策要求，制定安全生产工作计划，按时组织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日常检查，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培训，组织企业开展应急演练。

（四）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刘冬生（死者）于1993年8月到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工作，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并购买社会保险。

（五）医院抢救记录

经调阅廉江市第五人民医院对死者的抢救记录，登记如下：后枕可见一伤口，长约3.0cm,活动性出血，双侧瞳孔不等圆，右侧直径约3.0mm，左侧直径约3.5mm，对光反射迟钝。胸部可触及大面积皮下气肿，有浮肋，右第四指畸形，并可见一伤口，伤口渗血。诊断：重型颅脑外伤，创伤性气胸，多发性肋骨骨折。
五、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根据现场勘查，结合事故调查组调查情况分析，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是：
（一）直接原因

刘冬生在上梯接驳光纤电缆时，没有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
，工作过程中在梯子上站立不稳，从高处坠落受伤致死亡。

（二）间接原因

廉江市电信公司未依法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未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青平电信客户中心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按规定对刘冬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能及时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廉江市青平镇“9·15”高处坠落死亡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处理建议

为吸取事故教训，教育和惩戒有关责任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该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提出以下处理的建议：
    （一）刘冬生，安全意识不强，违规操作，在攀登

竹梯的时候，没有系紧安全帽和正确使用安全带，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依法不追究责任。

（二）廉江市电信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廉江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对廉江市电信公司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三）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廉江市电信公司依据《关于印发<中国电信集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国电信〔2007〕370号）等规定，对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相关人员作出处理，并报告廉江市应急管理局。
七、事故主要教训

廉江市电信公司没有树牢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不足，现场作业管理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流于形式，没有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存在侥幸心理。青平电信客户服务中心维修班员工安全意识淡薄，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八、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廉江市电信公司、青平镇和廉江市有关部门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以下防范措施，严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一）严格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廉江市电信公司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遵守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消除事故隐患，防范类似事故发生。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要加强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做好应急预案的编制备案，按规定开展应急预案的演练，提高员工的应急处置能力。要严格遵守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安全规范。加强教育培训工作，员工要经过考核及格后才能上岗。聘请安全生产专家对本单位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安全评价，根据专家的安全评价报告进行整改。

（二）强化属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青平镇要举一反三，按照《湛江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工作制度》规定，落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和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加强辖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强化日常的安全生产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要积极督促企业开展自查自纠，消除事故隐患，并加大对辖区企业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力度，形成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处处讲安全的安全生产氛围。

（三）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廉江市有关部门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针对事故存在的问题，结合《廉江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计划》要求，细化工作措施，扎实深入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排查整治事故隐患，落实行业领域安全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夯实安全生产基础，不断提高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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